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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介勞⼯退休⾦舊制與新制──提撥（繳）、計算與請領都有不同

⽂:⿈蓮瑛（認證法律⼈） 、林宥廷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勞動‧⼯作  ‧ 2022-12-06

本⽂

⼀、勞⼯退休⾦的新制與舊制選擇

保護勞⼯為憲法第153條所宣⽰的基本國策，勞⼯退休⾦制度正是國家為保障勞⼯退休⽣活⽽定[1]。過去，勞
⼯以「勞動基準法」為退休⾦計算與請領的主要依據，在2005年7⽉1⽇「勞⼯退休⾦條例」正式⽣效施⾏
後，此⼆者分別被簡稱為勞退「舊制」與「新制」。

⾃2005年7⽉1⽇起加⼊退休⾦制度的本國籍勞⼯，依法必須適⽤新制。新制施⾏前適⽤舊制且沒有換雇主的
勞⼯，可以選擇是否繼續適⽤舊制[2]，如果繼續適⽤舊制，就會依勞動基準法來處理退休⾦；不過如果選擇新
制現今退休的⼈，其退休⾦額、年資之計算仍可能兼採舊制與新制[3]。為了讓讀者在選擇新舊制時有初步參考
依據，所以本⽂將就新舊制度下退休⾦計算與專戶提撥（繳），以及請領條件和⽅法⼀併分析。

⼆、勞⼯退休⾦的專戶的提撥（繳）與計算

不論新舊制，雇主都分別有義務按⽉提撥或提繳退休⾦。

在舊制下，雇主應在勞⼯每⽉薪資總額2％⾄15％範圍內，按⽉提撥⾄雇主在臺灣銀⾏所設⽴的「勞⼯退休準
備⾦」，以專戶存儲[4]。

新制則規定雇主應為勞⼯提繳退休⾦⾄勞保局的「勞⼯退休⾦個⼈專戶」，⾦額不得低於勞⼯每⽉⼯資
6％[5]，提繳年資不因轉換⼯作或因事業單位關廠、歇業⽽受影響。

依照舊制，退休⾦的計算與年資及「基數」有關，基數是指退休時「1個⽉平均⼯資」[6]，⽽此「平均⼯資」
則是指退休當⽇前6個⽉所得的⼯資總額除以該6個⽉總⽇數所得⾦額[7]。依舊制計算，⾃就職起，每1年給2

個基數；若年資滿15年則每年給1個基數，最⾼以45個基數為限[8]，年資則會因為在不同事業單位服務⽽中
斷並重新起算。

⽽新制規定下的退休⾦總額，就是前述個⼈退休⾦專戶內的本⾦及累積收益[9]，換句話說，即使勞⼯中途轉換
雇主，退休⾦仍可繼續保留及累積。

三、勞⼯退休⾦的請領條件與⽅法（⾒圖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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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 請領退休⾦有哪些⽅式？
資料來源：⿈蓮瑛、林宥廷 / 繪圖：Yen

舊制規定，只要符合（⼀）⼯作25年以上、（⼆）年滿55歲且⼯作15年以上、或是（三）年滿60歲且⼯作
10年以上三者中其中⼀種，就可⾃請退休並領取退休⾦[10]。雇主原則上應於員⼯退休後30⽇內⼀次全數給
付[11]，只有在雇主不敷⽀付或確有困難時，可以分期[12]。

⽽新制規定則⽐較簡單，年滿60歲可領取退休⾦，⼯作15年以上，可選擇⼀次領或⽉領；年資未滿15年，則
只能⼀次領[13]。

在舊制下，如果雇主未依法提撥、提撥不⾜或未給付退休⾦，會被課予罰鍰處分[14]。另勞⼯應注意，請領退
休⾦的權利須在退休之次⽉起5年內⾏使，否則會喪失請領的權利[15]。

在新制下，如果雇主未依法提繳退休⾦，每逾1⽇會被加徵滯納⾦3％⾄應提繳⾦額⼀倍為⽌[16]。另因新制退



休⾦是直接提繳⾄勞⼯退休⾦個⼈專戶，勞⼯本⼈請領雖然沒有5年的請求權時效限制[17]，但如果勞⼯於請
領退休⾦前死亡，退休⾦由遺屬或指定⼈請領時，請領⼈過去要在得請領之⽇起5年請領，⾃2019年5⽉17⽇
修法延⻑請求權時效後，請領⼈可以在10年內⾏使請領的權利[18]。

勞⼯要規劃好退休藍圖，宜先釐清⾃⼰適⽤新制、舊制或是兼⽤。依規定計算並決定請領⽅式，才能做個樂退
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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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9]
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jcc/zh-tw/jep03/show?expno=596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30020&FLNO=8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30020&FLNO=1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30001&FLNO=56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30020&FLNO=6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30020&FLNO=14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30001&flno=55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30001&FLNO=2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30001&flno=55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30020&FLNO=23


標籤

   勞動基準法第53條：「勞⼯有下列情形之⼀，得⾃請退休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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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 請領⼿續完備，經審查應予發給⽉退休⾦者，應⾃收到申請書次⽉起按季發給；其為請領⼀次退休⾦者
，應⾃收到申請書之⽇起三⼗⽇內發給。
III 勞⼯或其遺屬或指定請領⼈請領之退休⾦結算基準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
IV 第⼀項勞⼯之遺屬或指定請領⼈退休⾦請求權，⾃得請領之⽇起，因⼗年間不⾏使⽽消滅。」

[18]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30001&FLNO=53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30001&FLNO=55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30002&FLNO=29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30020&FLNO=24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30001&FLNO=78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30001&FLNO=79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30001&FLNO=58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30020&FLNO=53
https://www.mol.gov.tw/announcement/27179/23255/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30020&FLNO=28


 退休⾦，勞⼯退休⾦，勞動基準法，勞⼯退休⾦條例，勞退新制

javascript:SearchHandle.go('%E9%80%80%E4%BC%91%E9%87%91');
javascript:SearchHandle.go('%E5%8B%9E%E5%B7%A5%E9%80%80%E4%BC%91%E9%87%91');
javascript:SearchHandle.go('%E5%8B%9E%E5%8B%95%E5%9F%BA%E6%BA%96%E6%B3%95');
javascript:SearchHandle.go('%E5%8B%9E%E5%B7%A5%E9%80%80%E4%BC%91%E9%87%91%E6%A2%9D%E4%BE%8B');
javascript:SearchHandle.go('%E5%8B%9E%E9%80%80%E6%96%B0%E5%88%B6');

	簡介勞工退休金舊制與新制──提撥（繳）、計算與請領都有不同
	一、勞工退休金的新制與舊制選擇
	二、勞工退休金的專戶的提撥（繳）與計算
	三、勞工退休金的請領條件與方法（見圖1）


